
114 學年度臺中市立豐東國民中學寒假生活通知 
 

寒假即屆，敬請協助輔導 貴子弟假期生活。 

一、 寒假行事曆： 

1. 寒假自 1/21(三)始，1/21(三)-1/23(五)調整上課。 

2. 115 年 1/26~1/30 共 5 天，辦理九年級寒假學藝活動，每天上課 4 節，上課時間為 8:20~12:00 止。 

3. 2/23(一)7:40 舉行開學典禮，隨即正式上課(全天)，教務處發學期成績單及補行測驗家長通知，補行測驗題庫於 2/4(三)公告本校網站。 

4. 3/3(二)~3/4(三)進行九年級模擬考；3/5(四)第 6-7 節進行補行評量。 

二、 1/21(三)～2/25(三)止辦理下列減免註冊費之申請手續，逾期不受理。 

1. 落實教育部「安心就學圈」之免附低（中低）收入戶證明政策，為簡化民眾繳附證明文件，低收及中低收身分別學生以註冊組於線上查驗方式替代。

(備註:若證明書非臺中市者，仍需繳交證明文件) 

2. 功勛子女及榮軍子女：繳驗撫卹令或卹亡給與令影本。                 

3. 公教遺族：繳驗撫卹金證書影本。 

4. 殘障學生：繳驗殘障手冊正、反兩面影本、戶口名簿正反兩面影本。       

5. 殘障人士之子女：繳驗家長殘障手冊、戶口名簿正、反兩面影本。 

因 115 年度之相關證明文件已陸續發下，即日起至 114-2 下學期 2/25 止辦理下列減免/補助之申請手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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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低收入戶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落實教育部「安心就學圈」之免附低(中低)收入戶證明政策，為簡化民眾繳附證

明文件，低收及中低收身分別學生以註冊組於線上查驗方式替代。 

◆備註：若證明書非臺中市者，仍需繳交證明文件至教務處。 
2.中低收入戶 

   
   

(代收代辦補助) 

3.中低收入戶 且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      

身障類請檢附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、「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」或「特

殊境遇家庭扶助」請檢附區公所證明文件交至教務處。 

4.中低收入戶 且身心障礙學生       

5.中度及輕度 殘障手冊(學生或家長)       

6.重度 殘障手冊(學生或家長)       

7.原住民       須附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

8.有相同 父或母之弟妹就讀       每學期期初由總務處統一調查 

9.校方認定、導師認定       

 無具任何減免資格但家境不佳之同學，請向導師提出申請，經校方認定後

予以減免(午餐補助皆需填寫導師申請表)。 

 請附該身份別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送學務處午餐秘書。 

三、 寒假作業：請按規定內容寫作(作業規定另發)，寒假作業於 2/23 繳交(交由導師檢查)。 

四、 返校服務：依學務處排定之時間返校(時間表如下) 

114 學年度寒假返校打掃輪流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注意事項： 
1．集合地點：甲區：804  乙區:803  丙區：802（北棟大樓一樓） 。 
2．集合時間：上午 8 時，班長請到學務處領點名表，打掃完再點一次名確認後點名表請送回學務處。 
3．打掃用具：集合教室後面、外區掃地區域邊，掃完請放回並排列整齊、樹葉請用垃圾桶裝，倒在 
   枯枝落葉區(不含一般垃圾)。       
4．服務工作結束，經檢查通過後放學（約上午 10：00）。        
5．全程參與的同學給予三小時服務時數。        
6．服裝：體育服裝。(穿著不合規定服裝不給予服務時數)。        
7．學生請假須事先向導師辦理（●寒假中自行選定日期補做，未補做者視同無故未到），並請事先 
   告知衛生組。 
8．導師當天因事不能到校指導同學打掃者，請事先與他班對調或覓妥代理人（一班由一位老師指導 
   為原則），並請事先告知衛生組。      
9．遇特殊天候等，若市政府宣佈停止上課上班，則當日打掃停止。  
       
附註：115 年度暑假由 901 （113 學號）開始排起。 

     區域     

班級 
甲區 乙區 丙區 

 

1/27(二 ) 701 702 703 
 

1/29(四) 704 705 706 
 

2/2(一) 707 708 709 
 

2/4(三) 710 711 712 
 

2/6(五) 713 717 715 
 

2/9(一) 716 714 718 
 

2/11(三 ) 719 720 721  

2/13(五) 722 723 724  

五、註冊規定： 

1. 註冊費將於開學後由學生郵局帳戶扣款，屆時請家長能預先留意存款日期及金額，(扣款金額及日期另發扣款通知單)，以便順利完成註冊手續。 

2. 服裝儀容檢查： 

◆髮式部份： （一）學生髮式應以防止危害學生安全、健康、公共衛生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外，學校不限制學生髮式。  

◆服裝部分： （一）本校校服依屬性分制服與運動服；依季節分夏季與冬季款式。尊重學生依個人對天氣冷、熱之主觀感受，可自行決定在校服內
及外添加保暖衣物。 （二）裙、褲勿做異常修改，若因成長需要請再添購。 

※ 生活教育是一切學習教育的基礎，有「規矩」才能成「方圓」。 

※ 服儀的整齊也是一種自尊人尊而後自重人重的生活禮儀行為，而團體紀律的要求及遵守是師生、家長、學校優質及進步的動力。國中時期是人生生理成長
及新陳代謝最快速時期，為了成長、健康理念，敬請家長一起協助陪伴孩子配合校方生活教育。 

※ 學生服儀整理：學校透過由下而上之民主程序，形成尊重共識及決議後實施之(1140926 校務會議)。 

六、請家長配合辦理學校學務工作事項： 

1.請勿染燙頭髮，在校園易造成標籤化。   
2.保持良好生活習慣、按時作息勿沈迷於網咖及電玩。     

3.嚴禁學生外出遊蕩，進出不正當場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指導學生審慎交友，切勿與行為失檢之青少年來往。      

5.督促學生假期作業及複習課業。               

6.輔導學生協助家庭勞務，養成勤儉風尚。 

    7.注意學生外出時穿著整齊服裝，遵守交通秩序，維護公共衛生，勿進入危險區域活動。     

    8.參加寒假學藝活動學生，不遲到早退，請假須按規定辦理。         

    9.禁止學生無照騎乘機車或單車雙載，維護安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10.冬季使用瓦斯熱水器及爐具注意通風，以防一氧化碳中毒。        

    11.進行水域或戶外活動時應注意天氣、地形因素，避免前往人煙稀少或不易救援之場所。   

    12.請隨時關注學校官方網頁，以了解即時訊息。  

七、學生在寒假期間發生重大事故，或有重要事情請即時與班導師或學校連繫，以便適時協助與處理。 

※ 學校電話：25221743、25228600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致  貴  家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豐東國民中學 115 年 1 月 


